
南医大研 (zO17)弘 号

关于印发 《南京医科大学关于

临床、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分流培荞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学院、部门、直属单位、附属医院:

为促进我校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制度有机衔接,经研究,制 定 《南京医科大学关于临床、口腔医学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分流培养的暂行规定》。现予以印发,请遵照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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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关于临床、口腔医学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分流培养的暂行规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临床医学、口腔医

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

〔2015〕9 号）精神，促进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有机衔接，特制定本规定。 

对不适宜继续按照临床、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的研究

生，根据研究生本人意愿，由二级培养单位审核提出，按照以下

分流机制处理。 

    一、延长学习年限培养 

    1.未完成研究生学位课程学习，不可申请毕业答辩，可适当

延期补修相关课程，待课程合格后再申请毕业答辩，但不得超过

最长学习年限 5年。 

    2.未通过学位论文评阅或答辩，其他培养环节达到要求，可

适当延期培养，在延期培养期间修改学位论文并申请答辩，但不

得超过最长学习年限 5年。 

    3.第 2学年内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研究生本人不愿意转

为学术学位研究生，可申请延长学习年限并仍按照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但最迟须在第 4学年内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在最长学

习年限 5年内，完成所有培养环节，可对其进行毕业考核和论文

答辩，准予毕业。 



    二、转入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 

    第 2学年内、最迟第 3学年内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研究

生本人愿意并申请退出专业学位的培养，转入学术学位研究生培

养渠道；原则上在原二级培养单位内，相同三级学科范围内转培

养类型（如果原导师可以指导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不变更；如

果原导师不能指导学术学位研究生，应在相同三级学科内调整导

师）。 

    转入学术学位渠道培养的研究生，应按照学术学位研究生的

培养要求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和论文答辩，并按照学术型研究生申

请学位要求执行，不得超过最长学习年限 5年。 

    三、延期申请学位 

    在正常学习年限 3年内获得《医师资格证书》、完成学位课程

考核，但未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者，可对其进

行毕业考核和论文答辩，准予毕业。毕业后最迟 3年内取得《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者，可回学校申请硕士专业学位。

但凡延长学习年限培养的研究生，自注册获得学籍起，已满 6年

仍未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按自动放弃硕士

学位申请资格处理。 

    四、退学 

    1.申请延长学习年限按照专业学位培养的研究生，在第 4学

年内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做退学处理。 

    2.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中符合退学要求者。 



    五、其他 

    1.申请延期培养的研究生，延期培养期间均不再享受奖助学

金、生活补助、补贴等待遇。 

    2.本规定自 2015 级研究生开始实施。 

    3.本规定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如遇上级部门新政策文件，

学校将做相应调整。 

 

 

 
 
 
 
 
 

 

南京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 12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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